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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污 水 處 理 廠 回 饋 地 方 自 治 條 例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名稱：臺北市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

自治條例 

名稱：臺北市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

自治條例 

名稱未修正。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為辦理污水處理廠（以下

簡稱處理廠）回饋地方事宜

，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臺北市污

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自治條

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制定之

。 

依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第六款第四目規定，污水處理

廠回饋地方事宜係屬地方自治

事項，依現行立法體例修正，

並配合實務將污水處理廠之簡

稱修正為「處理廠」。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

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

程處（以下簡稱衛工處）。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

關為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

水道工程處。 

第三條  衛工處每年辦理編列次

年度各處理廠回饋地方經費

時，應按前年度本市各處理

廠實際處理污水量占本市實

際總處理污水量比例，計算

第二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

工程處（以下簡稱衛工處）

每年度按前年度臺北市各污

水處理廠（以下簡稱污水廠

一、條次變更。 

二、為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新

增水肥投入站回饋地方經

費之計算公式，乃將編列

年度各處理廠回饋地方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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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實收污水下水道一般

用戶及事業用戶使用費總額

配屬各處理廠所占額度，並

依據前年度該處理廠平均每

日處理污水量規模，依第四

條第二項各款所定範圍涵蓋

級距應提列之回饋百分比，

逐級統計回饋金額編列。 

）實際處理污水量占全市實

際總處理污水量比例，計算

前年度實收污水下水道使用

費總額配屬各污水廠所占額

度，並依據前年度該污水廠

平均每日處理污水量規模，

依本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二項

各款所定範圍涵蓋級距應提

列之回饋百分比，逐級統計

回饋金額，編列次年度各污

水廠回饋地方經費。 

費之計算標準中之實收污

水下水道使用費總額，修

正為實收污水下水道一般

用戶及事業用戶使用費總

額，不包含投肥用戶之使

用費。 

 

第四條  各處理廠回饋地方經

費，按下列公式計算： 

次年度處理廠回饋地方經費

＝前年度實收污水下水道一

般用戶及事業用戶使用費總

額 X（前年度該處理廠實際處

理污水量／前年度本巿實際

總處理污水量）X前年度該污

第三條  各污水廠回饋地方經

費，按下列公式計算： 

次年度污水廠回饋地方經費

＝前年度實收污水下水道使

用費總額 X(前年度該污水廠

實際處理污水量／前年度全

巿實際總處理污水量）X前年

度該污水廠平均每日處理污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修正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第二項，文字修正，並依

公制標準，將處理量之標

準單位由「噸」範圍修正

為「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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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廠平均每日處理污水量規

模範圍所涵蓋級距應逐級提

列之回饋百分比。 

前項處理廠平均每日處

理污水量規模範圍所涵蓋級

距與應逐級提列回饋百分比

如下： 

一 第一級：處理量未達二萬

立方公尺部分，按實收使

用費配屬該廠額度百分

之六．五回饋。 

二 第二級：處理量二萬立方

公尺至十萬立方公尺，按

實收使用費配屬該廠額

度百分之五回饋。 

三 第三級：處理量逾十萬立

方公尺至三十萬立方公

尺部分，按實收使用費配

屬該廠額度百分之三．五

水量規模範圍所涵蓋級距應

提列之回饋百分比（逐級統

計）。 

前項污水廠平均每日處

理污水量規模範圍所涵蓋級

距與應提列回饋百分比如

下： 

一  第一級：二萬噸以下範

圍，按實收使用費配屬

該廠額度百分之六．五

回饋。 

二  第二級：二萬噸至十萬

噸範圍，按實收使用費

配屬該廠額度百分之五

回饋。 

三  第三級：逾十萬噸至三

十萬噸範圍，按實收使

用費配屬該廠額度百分

之三．五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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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四 第四級：處理量逾三十萬

立方公尺至六十萬立方

公尺部分，按實收使用費

配屬該廠額度百分之二

回饋。 

五 第五級：處理量逾六十萬

立方公尺至一百萬立方

公尺部分，按實收使用費

配屬該廠額度百分之一

回饋。 

六 第六級：處理量逾一百萬

立方公尺部分，按實收使

用費配屬該廠額度百分

之○．五回饋。 

四  第四級：逾三十萬噸至

六十萬噸範圍，按實收

使用費配屬該廠額度百

分之二回饋。 

五  第五級：逾六十萬噸至

一百萬噸範圍，按實收

使用費配屬該廠額度百

分之一回饋。 

六  第六級：逾一百萬噸以

上範圍，按實收使用費

配屬該廠額度百分之

○．五回饋。 

第五條  各處理廠回饋區範圍劃

分及回饋地方經費分配比例

，以各里及各區公所所占面

積及人口比例分配如下： 

第四條   各污水廠回饋區域範圍

劃分及回饋經費分配比例如

下： 

一  第一回饋區：按污水廠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回饋範圍內

各里經費分配除按原規定

面積分配外，另增加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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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回饋區：按處理廠地

形，沿周界等距離輻射擴

張達該廠面積九倍範圍

為第一回饋區，分配該廠

回饋地方經費百分之五

十。 

二 第二回饋區：按處理廠地

形，沿周界等距離輻射擴

張達該廠面積二十五倍

，扣除第一回饋區賸餘範

圍為第二回饋區，分配該

廠回饋地方經費百分之

三十。 

三 當地行政區：由處理廠回

饋區當地各區公所共分

配該廠回饋地方經費百

分之二十。 

前項第一回饋區、第二

回饋區範圍以本市行政區

地形，沿周界等距離輻

射擴張達該廠面積九倍

範圍為第一回饋區，分

配該廠回饋地方經費百

分之五十。 

二  第二回饋區：按污水廠

地形，沿周界等距離輻

射擴張達該廠面積二十

五倍，扣除第一回饋區

賸餘範圍為第二回饋區

，分配該廠回饋地方經

費百分之三十。 

三  當地行政區：由污水廠

當地區公所通盤考量該

區整體需要，統籌計畫

運用，分配該廠回饋地

方經費百分之二十。 

前項第一回饋區、第二

回饋區範圍以縣市為界。 

口數分配，以符公平性原

則。  

三、修正第二項回饋區範圍以

本市行政區為界。 

四、修正第三項，分配計算原

則按面積及人口各占百分

之五十權重計算。 

五、第四項明定計算各里人口

數係以本府民政局公布前

年度十二月人口統計資料

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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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界。 

本市各處理廠回饋區範

圍內各里所占面積及人口之

比例，分配計算原則按面積

及人口各占百分之五十權重

計算，由衛工處計算後，送

區公所據以辦理分配之。 

各里人口數以市政府民

政局公布前年度十二月人口

統計資料為依據。 

回饋區域範圍內，各里

、區公所回饋經費以其所占

面積比例分配之。 

臺北市各污水廠回饋區

域範圍內各里所占面積之比

例，由衛工處計算後，送區

公所據以辦理分配之。 

第六條  處理廠附設水肥投入站

回饋地方經費，按下列公式

計算： 

次年度處理廠附設水肥

投入站回饋地方經費＝前年

度實收污水下水道投肥用戶

使用費總額 X百分之十。 

前項回饋經費分配辦法

由衛工處定之。其回饋範圍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處理廠附設之水肥投

入 站 回 饋 地 方 經 費 之 計

算。該回饋經費分配辦法

授權由衛工處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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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審酌污水處理廠附設水肥

投入站之位置及影響範圍等

因素。 

 

第七條   各處理廠回饋區內各區

公所應分別成立處理廠回饋

地方經費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管理委員會），統籌管理

各處理廠及水肥投入站回饋

地方經費。 

前項管理委員會設置辦

法，由衛工處定之。 

第五條   為落實執行回饋地方經

費需要，各污水廠當地區公

所應成立污水廠回饋地方經

費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

理委員會）。 

前項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由衛工處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各處理廠回饋地方經

費管理委員會（下稱管理

委員會）統籌管理各處理

廠及水肥投入站回饋地方

經費。 

三、配合現行實務將「管理委

員會設置要點」修正為「管

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八條   管理委員會應對回饋區

範圍內之區公所及里辦公處

所提使用計畫回饋項目、經

費需求等進行審核，並於每

年一月三十一日前研提回饋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應對回饋區

域範圍內區公所、里辦公處

所提使用計畫回饋項目、經

費需求等進行審核，並由區

公所於每年度開始三個月內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簡化回饋地

方經費之核發方式。 

三、修正第二項，關於回饋地

方經費之支出改由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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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經費使用計畫報衛工處

辦理撥款。 

回饋地方經費之支出採

就地審計，當地區公所應編

具會計報告，連同原始憑證

妥善保管，以備審核單位稽

查。 

送衛工處編列次年度預算；

完成法定程序後撥付區公所

送管理委員會執行。 

回饋地方經費之支出，

當地區公所應編具會計報告

，連同原始憑證，送由衛工

處核轉審計機關審核。 

就地審計。 

第九條   管理委員會對於回饋地

方經費之使用，應依下列原

則辦理： 

一  本於公平、公開原則，

並確實反映地方需求。 

二  使用於改善地方衛生、

治安、環境品質、社會

福利、人文建設、公共

設施之維護管理及建立

地方特色等公益事項。 

三  使用於資本門建設比例

不得低於百分之四十。

第七條  回饋地方之經費，應用

於下列事項： 

一  補助地方興建或增添水

溝、巷道、公園、綠地

、休閒等公共設施或設

備。 

二  教育補助：獎學金、助

學金。 

三  醫療衛生：一般體檢、

特殊體檢。 

四  社會福利及文康活動。 

五  回饋設施之管理、維修

一、  條次變更。 

二、  回饋地方之經費使用由管

理委員會依四款原則辦

理，惟原條文第七條第一

款至第六款回饋經費用

途，於修正後仍得繼續使

用。 

三、  新增第二項，關於自來水

費扣抵辦法授權衛工處另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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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饋地方經費金額為

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

不在此限。 

四  得直接抵扣自來水費，

其剩餘金額應依前款規

定辦理。 

前項第四款之抵扣辦法

，由衛工處定之。 

及保養費用。 

六  污水下水道推廣宣導費

用。 

七  其他相關事項。 

第十條    衛工處對於管理委員會

辦理之回饋地方經費使用計

畫，應召集相關機關代表組

成評鑑小組考核執行成效；

對經評定成效不彰之計畫，

並得要求管理委員會重新檢

討或停止辦理。 

    前項評鑑小組設置要點

由衛工處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評鑑小組之考核機

制，考核管理委員會辦理

之回饋地方經費使用計畫

執行成效， 並監督回饋經

費使用品質。 

三、明定評鑑小組設置要點之

規範由衛工處另定之。 

第十一條   處理廠招考職工時，

該廠當地行政區設籍居

第八條   污水廠招考職工時，該

廠當地行政區設籍居民參加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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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參加甄試人員成績達

到錄取標準者，得優先錄

取至總名額百分之三十

，其中該廠當地里設籍居

民得最優先錄取至總名

額百分之十五。 

甄試人員成績達到錄取標準

者，得優先錄取至不超過總

名額百分之三十，其中該廠

當地里設籍居民最優先錄取

，但以不超過總名額百分之

十五為原則。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

施行。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 

 

 


